


編號 縣市 行政區 段 地號 面積㎡
權利

範圍

1 臺南市 仁德區 中洲西段 867 345.07 1/8

編號 姓名 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

1 林美雲 4/15

(以下空白)

申請人(部分繼承人)應繼分如下：

臺南市政府發給價金土地及建物清冊
108年12月26日府地籍字第1081465023A號

原登記

名義人

林清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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